
走进民法典

１３６　　 　楚天法治　２０２４．２

浅析民法典背景下的公证遗嘱

◆桂园园

(安徽省铜陵市衡平公证处, 安徽 铜陵２４４０００)

【摘要】遗嘱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

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遗嘱有多种形式,公证遗嘱作为其中一种遗嘱形式,是唯一由

第三方机构办理的遗嘱.本文中,笔者对不同遗嘱之间的区别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民法典»取消了公证

遗嘱的最高效力后,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形式相比,其效力如何;公证遗嘱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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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幅度提

升，精神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遗嘱人在生前没有遗赠扶养

协议的情况下，遗嘱继承高于法定继承。 为了确保遗嘱人

的个人财富、事务安排按其自己的意愿传承，使遗嘱人处理

好自己的生前身后事，立遗嘱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第１１３３条的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

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

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民法

典》第１１３４条～１１３９条详细规定了遗嘱的几种形式，分别

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

嘱、公证遗嘱，并对除公证遗嘱外的其他几种遗嘱形式，规

定了具体的形成要件，包括遗嘱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见证人的行为等。 对于公证遗嘱，《民法典》规定公证遗嘱

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并未对公证遗嘱的形式作具体规

定。 实务操作中，公证机构办理公证遗嘱遵循的办证规则

是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以及各省公证协会颁布的《遗嘱

公证指导意见》。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原《继承法》规

定公证遗嘱具有最高效力的条款已被取消。 既然《民法

典》取消了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那么公证遗嘱就不再是遗

嘱的形式之一，遗嘱仅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

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五种遗嘱形式。 公证遗嘱就

是立遗嘱人拿着自书的遗嘱申请公证处公证，即对自书遗嘱

的再证明。 本文中，笔者对当前公证遗嘱的形势进行剖

析，并探讨了遗嘱公证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公证遗嘱的内涵

根据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规定，遗嘱公证是公证处

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

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 公证遗嘱最显而易见的外

在表现即公证机构出具的遗嘱公证书。 那么公证遗嘱是否

是独立的遗嘱形式之一呢？ 答案是肯定的。

房绍坤、范李瑛、张洪波编著《婚姻家庭与继承法》中

指出，“为保证遗嘱真实，各国多规定了严格的遗嘱形式。

我国《继承法》第４７条规定了５种遗嘱形式：公证遗嘱、自

书遗嘱……”“随着遗嘱形式的增加，像《继承法》第１７条

一样只用一个条文已经难以容纳相关规则，建议对各种遗嘱

的形式分条加以规定。《民法典》继承编吸收了上述意见，

在本法第１１３４～１１３９条分条规定了自书遗嘱、代书遗嘱、

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六种遗嘱的

形式。”由此可见，无论是法律学者，还是立法者对于公证

遗嘱是一种独立的遗嘱形式均是认可的。

从《继承法》第１７条的规定来看，公证遗嘱是与自书

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并列的遗嘱形式。

公证遗嘱具有优先效力。 公证遗嘱是独立的遗嘱形式，其

不是对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遗嘱形式的再证明。 故公证

机构办理公证遗嘱，其遵循的是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的

形式要件要求(如必须打印)，而无须满足代书遗嘱等遗嘱的

形式要求。《民法典》以１１３９条规定单独将公证遗嘱列出，

这一条并非对前面五条的补充，而与前五条其他遗嘱形式是

并列关系。 若公证遗嘱只是对前面１１３４条～１１３８条遗嘱

人所立遗嘱的再证明，《民法典》没有必要再以１１３９条进行

单独列举。

《民法典》取消了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是为了保障立

遗嘱人的遗嘱自由，这使公证遗嘱在多种形式遗嘱存在的情

况下不必然是有效遗嘱，只是遗嘱的效力问题，而非公证遗

嘱的问题。《民法典》施行以后，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相比

并没有特殊性，但是其仍比其他形式遗嘱具有一定的优势。

(一)证据效力更强

《民法典》规定的其他几种遗嘱形式均是自然人的私人

行为，其所形成的遗嘱文书为私文书。 公证遗嘱是经公证

机构证明的遗嘱。“公证遗嘱是最为严格的遗嘱，较之其他

的遗嘱方式更能保障遗嘱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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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发生继承纠纷时，公证遗嘱是证明遗嘱人处分财产的

意思表示的最有力和最可靠的证据”。 公证遗嘱在法庭上

无须经过举证质证，其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只有

在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 遗嘱公证书是公证

机构依职权出具的公文书。 这也是许多登记部门敢于直接

采用遗嘱公证书进行变更登记的主要原因。 虽然《民法

典》规定，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但

是公证遗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在公证遗嘱之后的其他遗

嘱的真实性则需要更为谨慎的司法鉴定等手段判断，最终裁

决还需要人民法院的一锤定音。

目前，对于非公证遗嘱效力的确认，一般由人民法院进

行裁决。 当前人们立遗嘱预防纠纷的意识逐步觉醒，而对

于非公证遗嘱是否有效，除人民法院外，目前无权威部门能

直接认定。 当前，部分省份的公证机构在尝试探索非公证

遗嘱的检认事宜，但无论其如何探索，都应秉持一个前提，

即对非公证遗嘱的检认应当更为审慎。

(二)无需担忧遗嘱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形式

针对其他几种遗嘱形式，《民法典》均有严格规定，一

旦条件不满足则有可能导致遗嘱无效。 例如，遗嘱未标注

日期、代书人未签名、见证人在立遗嘱时未到场、口头遗嘱

在危急情况消除后未以书面或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见证人

不符合规定等情形均可能使得遗嘱不被采信。 而公证遗嘱

遵循《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对如何办理遗嘱公证有明

确的程序规定和办证指导，亦有公信力背书，不会出现上述

问题。 对于立遗嘱人，公证遗嘱无需考虑其形式是否存在

瑕疵，无需担忧形式不符合法定而致所立遗嘱无效。 可

见，立一份公证遗嘱，是遗嘱人处分个人财产或者处理其他

事务的最优方式。

笔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四不像”的遗嘱：

有的明明是自书遗嘱，却有见证人签名，甚至还有受益人的

签名；有的代书遗嘱没有代书人签字，却有一些机构盖章证

明；有的立遗嘱人不一定有民事行为能力，却有部门盖章证

明情况属实；甚至有机构模仿公证书的做法出具见证遗嘱等

情况。 这些“四不像”的遗嘱由于不符合法定形式很难认

定效力，并且会误导立遗嘱人错失机会，很难实现立遗嘱人

的真实意思。

(三)保护财产按心意传承

遗嘱人可以按心愿订立遗嘱，保证自己财产的传承符合

自己的心意。 作者在实务中遇到很多情况：父母为子女出

资购买的财产登记在子女和配偶名下，子女意外去世后，子

女配偶分走一大半财产；再婚后又离婚的，多年不来往的继

子女仍能主张遗产继承等。 遗嘱人若生前不想被转移财

产，立遗嘱则是有效防范这一情况出现的最好凭证。 而公

证遗嘱的证据优势是其他形式的遗嘱无法比拟的，公证遗嘱

更能有效实现遗嘱人的心愿。

二、对当前公证遗嘱形势进行剖析

(一)公证遗嘱最优效力取消导致公证遗嘱公信力受损

《民法典》第１１４２条删除了原《继承法》第２０条第３
款：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

嘱。 这一删除，没有改变公证遗嘱的证明力，只是在面对

多种形式遗嘱共同存在的情况下以遗嘱人最后有效的遗嘱意

思表示为准，这更能保障遗嘱人的遗嘱自由。 而这一点，

却使许多人对公证遗嘱形式产生误解。 一些人认为公证遗

嘱和其他形式遗嘱不具有太大区别，认为公证遗嘱只是对自

己所立遗嘱的再证明。 随着“中华遗嘱库”等登记中心和

服务中心的设立，公证遗嘱更“平平无奇”，没有“技术含

量”。

(二)公证机构对于公证遗嘱的态度就像“赶鸭子上架”

公证遗嘱作为一项传统的公证业务，各公证机构均可以

办理。 司法部《遗嘱公证细则》第１７条规定，对符合下列

条件的，公证处应当出具公证书：(１)遗嘱人身份属实，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２)遗嘱人意思表示真实；(３)遗嘱人

证明或保证所处分的财产是其个人财产；(４)遗嘱内容不违

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内容完备，文字表述准确，签

名、制作日期齐全；(５)办证程序符合规定。 公证遗嘱的证

明力高，取决于公证遗嘱办理前的审查。 而一份公证遗嘱

最终能否被完全执行却受很多因素影响，如遗嘱人隐瞒自己

的精神状况、婚姻情况，或者受到受益人威胁、哄骗等处分

自己的财产。 现实生活中的当事人形形色色，其出于各种

目的隐瞒相关信息的现象屡见不鲜。 因此，事实上，即使

公证机构按程序出具的公证遗嘱依然有可能被法院判决无

效。 一旦公证机构出具的遗嘱存在瑕疵，在庭审中不被法

庭采用，公证机构都会被要求承担责任，甚至面临巨额赔

偿。 与较大的责任相比，办理一件遗嘱公证的公证费只有

几百元。 收入少，风险大，这就是大多数公证机构不主动

宣传公证遗嘱的原因。

(三)遗嘱人受自身观念束缚

人们对死亡总是讳莫如深。 遗嘱公证，使人无法回避

死亡，遗嘱人想妥善处理身后事，必然会提及死亡。 这就

使得许多人在自己身强体健的时候不愿意立遗嘱，等到油尽

灯枯想立遗嘱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可能连话都说不清楚。 当

遗嘱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存在瑕疵时，再想办理遗嘱公证就为

时已晚。

在实务中提及立遗嘱，有部分人认为自己家庭关系简

单，不需要立遗嘱。 有这种观念未必是错误的，但最好还

是要先了解清楚法律规定，并对照自身情况再作决断。 实

际生活中屡见“独生子女不能全部继承父母遗产”的新闻。

我国数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许多人认为自己家庭关系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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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不需要立遗嘱。 而一旦发生意外，独生子女想要独自

继承遗产却比较困难。 笔者曾在实务中接待过一起案例：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独生子女，父母均在同一年先后

去世。 按一般人理解父母的财产肯定归这个年轻人所有。

而现实是，该年轻人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均在他的父

母之后死亡的，最后他父母遗产的继承人不仅包括他，还涉

及他的叔伯、姑姑、舅舅、姨妈等共十几人。 若他的父母

生前立有遗嘱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四)遗嘱后续保管不力

由于经公证的遗嘱本身几乎没有争议，在有些人的认知

里几乎等同于财产转移。 遗嘱人领取遗嘱公证书后由于保

管不善，被非受益人发现后认为立遗嘱是防备自己，引发新

的家庭纠纷，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产生隔阂，甚至与立遗

嘱人之间关系紧张。

遗嘱只是立遗嘱人生前对死后财产处理的一次意思表示

的记录，遗嘱公证案卷属于密卷永久保存。 许多立遗嘱人

因为时间久远等原因遗失遗嘱公证书，又未告知受益人，导

致受益人难以按遗嘱主张权利。

三、公证遗嘱的未来趋势

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遗嘱的形式也发生了一些

改变。 公证遗嘱作为唯一能由机构办理的法定遗嘱形式，

遗嘱人想要立一份能充分符合自己意愿并能有效实现的遗

嘱，公证遗嘱仍是值得选择的遗嘱形式。

(一)内容更丰富

目前，公证机构办理的公证遗嘱绝大多数都是处分房

产，少部分处分银行存款、车辆等动产，仅有小部分是处理

身后事务。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除按规定不能继

承的财产外，对于其他的财产，申请人均可将其列入遗嘱，

如微信、支付宝内的余额、有价值的游戏账号、亲情号码

等。 对于身后的事务，例如遗体捐献、葬礼仪式、骨灰处

理等均可列入遗嘱执行。

(二)升级公证遗嘱服务，体现温情

一份公证遗嘱，从当事人申请开始需要历经提交材料、

进行询问、拟定文书、制定笔录、拍照摄像、刻盘领证等程

序。 在这个过程中，公证员一般关注的是遗嘱人的状态、

财产处理情况。 近年来遗嘱人有年轻化的趋势，公证员更

要着重关注引导遗嘱人说出立遗嘱背后的原因、对遗产或身

后事务的处理与期待、对受益人的关心与嘱托等，并将这些

内容记录在遗嘱卷宗内。 当多年后揭秘遗嘱时，这对继承

人探寻遗嘱人为何立遗嘱处分遗产或事务的意图也是有

益的。

(三)遗嘱保管

遗嘱保管有多种形式，如交由信任的人保管、放入银行

保险柜等，也可以办理遗嘱保管公证交由公证机构保管。

遗嘱保管公证不仅包括公证遗嘱，其他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

也可办理遗嘱保管公证交由公证机构保管。

(四)确认遗嘱检认规则

遗嘱检认是公证机构依据申请对遗嘱人生前所立遗嘱的

真实性、有效性进行判断的公证专业性活动，确定受益人能

否按遗嘱取得遗产或执行遗嘱事务的权利。 遗嘱检认规

则，即遗嘱人在立遗嘱时设立其死亡后公证机构通过何种方

式核实遗嘱人生前所立的遗嘱是否为最后一份有效遗嘱。

目前，较为稳妥的规则是遗嘱人订立公证遗嘱时，将自己所

有家庭成员、遗嘱受益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的信息

进行申报备案。 遗嘱人死亡后，公证机构再依申请对遗嘱

人所列人员逐一进行电话、信函、电子邮件、视频、短信等

形式进行核实。

当前，立遗嘱的必要性仍被部分人所忽视。 如上海独

生女继承父母两亿遗产后被丈夫起诉离婚分走一半遗产的新

闻引起热议。 原因是上海独生女继承所得的财产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 若独生女的父母立有遗嘱，则可以避免这种情

况的出现。 在法定的几种遗嘱形式中，公证遗嘱强有力的

证据属性使其无可争辩，仍是最行之有效的遗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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